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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受理编号

D5100002
018110500

02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广元市昭化区捡银岩街
道办事处官员和幸福园
小区居委会书记串通一
气，将小区的绿化改建
成停车场，上下变通，去
年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
映过，没有建成，现在又
开始建设，占了小区绿
化总面积约 3/5，期间
居民向昭化区、广元市
反映，广元市林业局比
较重视，对昭化区进行
了督办，但昭化区就认
为属地是自己的地盘就
要自己说了算，建停车
场可以收费，就不予处
理，虽然林业局、环保
局、消防部门都没有批
文件，但还是在建设。
小区建设时国家划拨了
59.6 亩的土地用于修
建，但小区建房和绿化
只用了37.6亩，有22亩
土地被官员私自卖了，
卖出去的土地修建了幼
儿园、商业会所和别的
住宅项目，导致没有地
方修停车位，这些官员
就挤占小区的绿化面积
修停车位，用于盈利，但
所得利润并未公开用途
和去向，居民就不再交
物业费了，现在他们为
了创收，又想修停车场
来挣钱，官员还通过低
保名额优惠等手段拉拢
部分群众帮他们说话。
向中央巡视组反映了官
员贪腐的情况，巡视组
转交地方办理，但昭化
区政府欺上瞒下，都不
调查处理，希望中央工
作组可以调查处理，解
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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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广元市昭化区拣银岩街道办事处官员和幸福园小区居委
会书记串通一气，将小区的绿化改建成停车场,上下变通，去年向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过，没有建成，现在又开始建设，占了小区绿
化总面积3/5，期间居民向昭化区、广元市反映，广元市林业局比
较重视，对昭化区进行了督办，但昭化区就认为属地是自己的地
盘就要自己说了算，就不予以处理，虽然林业局、环保局、消防部
门都没有批文件，但还是在建设。”问题。
此问题不属于生态环境问题，已交由昭化区政府进行调查核实，
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关于“有22亩土地被官员私自卖了，卖出去的土地修建了幼儿
园、商业会所和别的住宅项目”问题，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幸福苑”小区采取业主自治，总用地面积59.66亩，其中
道路绿化10.09亩，建设用地49.57亩。在49.57亩用地中，灾后重
建安置房占地2.61亩，配套公立幼儿园占地2.94亩，棚户区改造
住宅楼占地2.86亩，小区会所（实际为配建的便民超市、物管用房
和业主议事用房）占地0.37亩，尤家店小区住宅楼占地10.23亩，
整个小区内道路、绿化、停车位及配套设施占地30.56亩。“幸福
苑”小区用地性质均为划拨用地，因此不存在拣银岩街道办事处
领导将土地变卖从中谋利和盈利的问题。
3.关于“挤占小区的绿化面积修停车位”的问题，反映情况属实
2008年3月8日，广元市元坝区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出具
的尤家店小区用地红线和规划设计条件中，未要求配建停车位，
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配建了35个停车位。由于车辆
多、车位少，居民停放车辆常占据篮球场、道路及消防通道，形成
诸多安全隐患。2011年6月2日，为解决停车难问题，“幸福苑”
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同640社区以及拣银岩劳动服务公司物
业管理办公室在小区会所两侧及其他可停车的地方规划了43个
停车位，截至目前停车位实际共有78个，绿地率约为53 %。
2015年10月9日，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与昭化区签
订拣银岩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投资协议。2017年5月3日
昭化区规划方案审查领导小组2017年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拣
银岩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设计方案，其中车行道系统建设项
目中规划625平方米停车位（50个）。2016年7月11日，该方案又
经昭化区六届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审查通过。目前，该50个车
位于2018年9月2日进场修建之中，修建完成后绿地率约为36%。
201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号），为提升
拣银岩煤矿沉陷区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用好拣银岩煤矿分离移交
改造资金，2017年9月21日，七届昭化区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了《拣银岩街道“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改造实施方案》。
2018年7月2日，区规划方案审查领导小组2018年第5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拣银岩“三供一业”基础配套设施改造设计方案》，在

“幸福苑”小区增加30个生态停车位，若实施修建完成后绿地率
约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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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市政府副市长叶长春。
（一）关于“广元市昭化区拣银岩街道
办事处官员和幸福园小区居委会书
记串通一气，将小区的绿化改建成停
车场,上下变通，去年向中央环保督察
组反映过，没有建成，现在又开始建
设，占了小区绿化总面积3/5，期间居
民向昭化区、广元市反映，广元市林
业局比较重视，对昭化区进行了督
办，但昭化区就认为属地是自己的地
盘就要自己说了算，就不予以处理，
虽然林业局、环保局、消防部门都没
有批文件，但还是在建设。”问题。
责任领导：昭化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刘强，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
保障局局长李昱隆；责任单位：昭化
区人民政府，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
住房保障局；责任人：昭化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刘强，市城乡规划建设和
住房保障局副局长陈云刚。
由于群众举报的该问题不属于生态
环境问题，已交由昭化区政府进一步
调查核实，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将
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完成时限：
2018年12月31前完成）
（二）关于“有22亩土地被官员私自卖
了，修建幼儿园、商业会所和别的住
宅项目”问题
由于该问题反映不属实，故不存在处
理情况。
（三）关于“挤占小区的绿化面积修停
车位”的问题
责任领导：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
房保障局局长李昱隆；责任单位：广
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昭
化区人民政府；责任人：市城乡规划
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副局长陈云刚，昭
化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强。
要求拣银岩街道办事处加快已开工
的50个生态停车位的施工进度，对老
化和退化的绿化带提档升级，恢复已
经被损坏的绿化带。同时，停止实施
2018 年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30 个
生态停车位。（2018年12月31前完成
整改工作）。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目前，市规划建
设与住房局正在
对拣银岩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项
目的规划、建设、
土地审批手续合
法性、合规性进
行审查，若存在
失职失责情况将
移交纪检部门进
行严肃处理。

备注
（是否
加星）

是

责任领导
（姓名、单
位及职
务）

责任领导：
李 昱 隆 ，
广元市城
乡规划建
设和住房
保障局局
长。

办案人（姓名、
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

陈云刚：广元
市城乡规划建
设和住房保障
局 副 局 长,
13981220222；
陈君：广元城
乡规划监察大
队 大 队 长 ，
13508060853；
饶必胜：广元
市城乡规划建
设和住房保障
局房地产市场
监管科科长，
18113692012

群众回访会
情况

2018 年 11 月
7 日，调查组
在拣银岩街
道办六四零
社区深入幸
福苑小区 22
位居民进行
走访了解，受
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认
可，群众对政
府采取的整
治措施及整
治效果满意
率为100%。

参加回访
会群众人

数

22人

信息公开
网址

http://
www.
cngy.gov.
cn/hbdc.
htmll

备
注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广元市公开情况批次一览表
（第三批 201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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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广元市盘龙
镇 南 山 村 4
组 村民房屋
位于垃圾焚
烧 发 电 场 、
垃 圾 填 埋
场 、医 废 处
理 中 心 附
近 ，垃 圾 堆
积 、发 电 和
医疗焚烧垃
圾散发出的
刺鼻浓烟气
味和噪音已
经严重影响
到正常生产
生活及身体
健 康 ，例 如
村民经常流
鼻 血 、流 牙
血。村民房
屋距离垃圾
发电厂和一
期垃圾填埋
场 300 米，距
离二期垃圾
填 埋 场 520
米 ，距 离 医
疗焚烧垃圾
场 500 多米，
位 于 上 风
口 ，其 中 电
厂倒垃圾坑
子和厌氧池
都朝向村民
房 屋 方 向 ，
臭 味 刺 鼻 ，
一期和二期
搬迁工程没
有 管 我 们 ，
国家环保总
局和发改委
规定垃圾发
电厂安全防
护 距 离 300
米 ，医 疗 垃
圾焚烧安全
防护 800 米，
广元政府没
有按国家规
定 ，希 望 政
府出面协调
我们的搬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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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信访举报“广元市盘龙镇南山村4组村民房屋位于垃圾焚烧发电场、垃圾填埋场、医废处理中心附近，垃圾堆
积”问题，不属实。
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填埋场一期）、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城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二期工程项目、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
发区盘龙镇南山村三组，南山村四组位于垃圾发电厂东南面山坡上。2017年初，生活垃圾填埋场一、二期均已经
覆土、覆膜封场，市城区及周边地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全部运至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发电厂进行焚
烧。医废处置中心的医疗废物经过处理后，进入垃圾填埋场内医疗废物填埋点进行填埋，未乱堆积。
2、信访举报“发电和医疗焚烧垃圾散发出的刺鼻浓烟气味和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生产生活及身体健康，例
如村民经常流鼻血、流牙血”问题，不属实。
投诉反映的发电厂为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经调阅广元市环保局日常
对该企业的监督性监测报告，废气各项指标均达标。11月6日，广元市环保局对该企业废气、噪声进行了监督性
监测，监测报告结果反映各项指标均达标，烟气黑度＜1级。
投诉反映的医疗焚烧垃圾为广元市医废处置中心，医废处置中心的处理工艺为进料+高温蒸汽处理+二次破碎，
高温蒸汽处理锅排出的废气，通过系统自带的废气处理单元（喷淋洗涤脱臭+高效过滤膜）处理后排放，未进行焚
烧。2014年12月，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川环监验字〔2014〕第
085号）显示项目各项监测指标均达标。2014年12月30日，广元市医疗废物处置工程建设项目通过了原省环保
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川环验〔2014〕219号”。
群众反映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医废处置中心对其身体健康的影响，导致村民经常流鼻血、流牙血的情况，目前，尚
无事实依据证明，也无相关鉴定支撑，如村民能提供相关卫生部门出具的其流鼻血、流牙血情况确因发电厂和医
废处置中心所致的证据材料，将由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报市政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3、信访举报“村民房屋距离垃圾发电厂和一期垃圾填埋场300米，距离二期垃圾填埋场520米，距离医疗焚烧垃
圾场500多米”问题，不属实。
投诉反映的垃圾发电厂为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依据四川省环境保护
厅关于《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川环审批〔2014〕126号）第二条第（五）点：

“报告书根据废气无组织排放情况及相关规范要求，确定在生产中心和渗滤液处理站边界外分别设置300m环境
防护距离”。第二条第（六）点：“务必在试运行前，严格按《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农户的搬迁说明和承诺》（广利府函〔2013〕191号）中的承诺事项，配合当地政府完成本
项目300米环境防护距离内所有农户（该范围内分布有3户12人）的拆迁安置和补偿工作”。经广元经济技术开
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确认，项目300米环境防护距离内的3户12人已于2014年10月全部拆迁安置完毕，项
目2015年5月开工建设时，环境防护距离内已无住户。2002年4月1日，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广
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取得四川省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川环发〔2002〕125号”，报告书
确定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500米，经与利州区盘龙镇人民政府核实，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一期）防护距
离500米范围内有张开兴、张礼军两户共7人，已于2003年完成搬迁。投诉反映的医疗焚烧垃圾场为广元市医废
处置中心。2006年4月27日，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广元市医疗废物处置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川环建函〔2006〕191号）第一条第（七）点：“积极配合广元市政府在承诺期限内完成800米卫生防护距离范
围内现有住户的搬迁”，经与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核实，广元市医废处置中心8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6户村民
已于2014年9月全部搬迁完毕（广利府函〔2014〕170号）。2014年12月，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编制的《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川环监验字〔2014〕第085号）中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环境敏感建筑物检查情况：

“该项目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完成了卫生防护距离内农户的搬迁安置”。2014年12月30日，广元市医疗废
物处置工程建设项目通过了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川环验〔2014〕219号”。
依据2010年11月16日，广元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广环办函〔2010〕320号）第二条第（五）点：要求“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拆迁安置、补偿的政策和规定，积极稳
妥的做好本项目500米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46户居民的拆迁安置工作”。2017年省环保督察期间，利州区环卫
局给盘龙镇政府来函请求拆迁安置垃圾填埋场二期5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44户农房，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于2017年9月底前完成了9户农房的拆迁倒房，后因拆迁资金不到位而暂停。今年6月，市政府协调解决了资
金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再次启动拆迁工作。目前剩余35户已完成搬家，并倒房26户，计划于11月底
全部倒房。至此，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二期工程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全面完成搬迁任务。
4、信访举报“位于上风口，其中电厂倒垃圾坑子和厌氧池都朝向村民房屋方向，臭味刺鼻”问题，属实。
经工作组实地走访调查，投诉反映的臭味主要是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电厂）渗滤液处理站沉淀池产生，
渗滤液经过厌氧池处理后，其上部污水自流至沉淀池（按照渗滤液处理传统设计方案，沉淀池无需密封），将大颗
粒沉淀物进行沉淀后进入生化系统处理，厌氧出水带有少量的沼气和臭气。为此，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已于2018年11月7日制定了渗滤液处理站沉淀池沼气臭气治理方案，施工技术方案编制及论证完成时间2018
年11月20日，施工计划完成时间2018年12月30日。
5、信访举报“一期和二期搬迁工程没有管我们，国家环保总局和发改委规定垃圾发电厂安全防护距离300米，医
疗垃圾焚烧安全防护800米，广元政府没有按国家规定，希望政府出面协调我们的搬迁问题”问题，不属实。
根据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和二期、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广元市
医废处置中心项目的环评及批复确定的防护距离分别为500米、500米、300米、800米，防护距离的确定符合国家
相关要求。目前根据环保部门和业主单位保留的可以查证的相关佐证资料证实填埋场一期500米防护距离、垃
圾焚烧发电厂300米防护距离、医废处置中心800米防护距离范围内居民均已搬迁安置完毕。目前垃圾填埋场
二期5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农房正在搬迁中，计划本月底全部完成。

是否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关于南山四组村民
希望政府出面协调其搬
迁的问题。
责任领导：梁广生，广元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责任单位：广元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建设环保局；责任人：周
翼，广元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建设环保局局
长。
由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建设环保局对广
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填埋
场一期和二期、广元博
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建
设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及广元市医废
处置中心项目的环评及
批复确定的环境防护距
离再次进行专业测量，
提供测量技术报告，如
在卫生防护距离内确实
还有应予搬迁农户，由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书面上报市政府研
究解决。(完成时限：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完
成)
（二）关于臭味刺鼻的问
题。
责任领导：梁培利，利州
区政府副区长；责任单
位：广元市利州区环卫
局；责任人：利州区环卫
局副局长雷明华。
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
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制定渗滤液处理站沉淀
池沼气臭气治理方案并
推进实施。（完成时限：
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完
成）
（三）关于群众工作的问
题。
责任领导：宁国，广元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
员、公安分局局长；责任
单位：广元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责任人：阳
震，广元经济技术开发
区综治办主任。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组织对南山村四组
村民进行回访，召开座
谈会，对垃圾处理、垃圾
焚烧发电相关知识进行
普及和讲解，对群众诉
求合理的依法解决到
位，对诉求不合理的宣
传解释到位，切实维护
群众权益。(完成时限：
长期坚持)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备注
（是否
加星）

否

责任领导
（姓名、单
位及职务）

梁广生，广
元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管 委 会 副
主任。

办案人
（姓名、单
位及职
务、手机
号）

梁 广 生 ，
广元经济
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管委会副
主 任 ，
186839051
89 ；蒋慧，
市环境监
察执法支
队 大 队
长 ，
138812891
91；张瑞，
市环境监
察执法支
队副大队
长 ，
133207553
55。

群众回访
会情况

2018 年 11
月 8 日，广
元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管 委 会 副
主 任 梁 广
生带队，利
州 区 环 卫
局、区公安
分局、区综
治 办 会 同
盘 龙 镇 政
府 负 责 人
及 南 山 村
四 组 村 组
干部一行，
对 南 山 村
四 组 张 秀
花 、胡 凤
基 、胡 益
生 、胡 益
喜、毕长芳
等 5 名 群
众 进 行 回
访，召开座
谈 会 。 回
访 工 作 组
将 市 政 府
及利州区、
开 发 区 就
信 访 反 映
问 题 的 调
查 核 实 处
理 情 况 给
信 访 人 进
行 充 分 宣
讲交流，并
宣 讲 了 有
关环保、城
乡规划、信
访 等 法 律
法规，回访
群 众 对 调
查 处 理 结
果 表 示 满
意。

参加
回访
会群
众人
数

5人

信息公
开网址

http://
www.
cngy.

gov.cn/
hbdc.
htmll

备注

（第四批 2018年11月13日）


